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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行政机关
为经济合同
提供担保的
责任承担问题

孙树明  翟因华  尤延森

行政机关不得为经济合同担保，这在我国法律法规

及司法解释中已有明确规定。1988 年 1 月最高人民法

院颁发的《关于贯彻执行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若

干问题意见》第 1 06 条规定：“保证人应当是具有代偿能

力的公民、企业法人以及其他经济组织。……国家机关

不能担任担保人。”同年 1 0 月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国

家机关能否作经济合同的保证人及担保条款无效时经

济合同是否有效问题的批复》中进一步重申：“经济合同

的保证人应是具有代为履行或者代偿能力的公民、企业

法人以及其他经济组织，国家机关不应作为经济合同的

保证人。经济合同中以国家机关作为保证人的，其保证

条款，应确定为无效。”1984 年以来，财政部等有关部门

也相继发出通知，要求本系统各级部门不得以机关的名

义为经济合同提供担保；已提供担保的，一律无效，并要

及时纠正。法律法规及有关部门之所以规定行政机关

不得为经济合同担保，主要是由于行政机关不具备作为

保证人履行保证义务的财产基础。根据《经济合同法》

及有关法律的规定，在保证关系中，保证人作为保证当

事人一方履行合同的关系人，当被保证人不履行或不适

当履行经济合同义务时，保证人则应用自己的财产、资

金承担因被保证人违约引起的违约责任和赔偿责任。

行政机关的财产、资金都是由国家预算拨款的方式拨给

的，自己并不盈利，如果拿预算拨款作为履行保证义务

的财产基础，将会影响行政机关履行自己职责和工作的

正常开展，而且拿国库资金作为履行保证义务的财产基

础，更是国家法律法规所不允许的。同时，作为合同的

保证人，根据法律的规定不仅要承担赔偿

责任，而且要承担代为履行的责任。由于行

政机关不具备履行保证义务的财产基础，

因此，代为履行也就成为一句空话。总之，

行政机关作为经济合同的保证人，不但没

有法律依据，而且同样缺乏物质条件。

尽管法律明确规定行政机关不得为经

济合同提供担保，但在实际经济生活中，行

政机关（尤其是财政机关）为经济合同提供

担保的情况在一些地区仍时有发生。而且，

当经济合同发生纠纷，被保证人不能履行

经济合同时，人民法院判决作为保证人的

行政机关承担连带责任的现象也比比皆

是。这里就存在这样几个问题：人民法院能

否判决作为保证人的行政机关承担连带责

任？法院能否通知银行强行划拨国库款项

和行政机关预算外资金？以及行政机关以

其什么样的财产、资金承担责任？对这些问

题，有必要进行研究探讨，并提出合法、适

当的处理办法。本文拟结合几个实际案例加以分析说

明。

案例一：1987 年 10 月 9 日，某市新型皮革厂（以下

简称皮革厂）与该市信托投资公司（以下简称信托投资

公司）签订了一份贷款合同，合同约定：信托投资公司给

皮革厂贷款 172 万元，利率为 9 厘 6，还款日期为 1990

年 3 月末。并由该市郊区财政局为皮革厂进行担保。后

实际贷款 132 万元，余 40 万元因皮革厂未投入自筹资

金终止履行。按合同约定，皮革厂应于 1990年 3 月末前

归还信托投资公司 132 万元贷款及其利息。由于皮革厂

生产不景气，效益低，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无力偿还。

信托投资公司起诉到市中级人民法院，法院判决由皮革

厂偿还本息，因皮革厂无偿还能力，判由郊区财政局承

担连带责任。法院在皮革厂没有执行法院判决书的情

况下，于 1990年 11 月 1 日强行划拨郊区财政局国库存

款 158 万元。

案例二：1992 年 1 月 12 日某市市中区财政局有关

人员背着单位领导擅自以机关名义 为一酒厂的借款合

同提供担保，并私盖公章。后因酒厂在执行合同中未履

行合同约定的义务，对方当事人起诉到市中级人民法

院。法院判决市中区财政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于

1992 年 2 月 26 日将包括财政局预算外帐户里的存款

104 万元强行冻结、划拨。

案例三：A 省洋里乡农工商公司（以下简称农工商

公司）与 B 省三洋贸易公司（以下简称贸易公司）订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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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合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纠纷。经 B 省某市

人民法院判决，由农工商公司偿付贸易公司预收贷款定

金 6 万元。因农工商公司已撤销，由 A 省某市中级 人民

法院根据《协助执行通知书》，从洋里 乡财政的国库存款

帐户中强行划走预算内收入 6 万元，转到该市中级人民

法院执行庭帐户（现 2 万元已划到 B 省判决此案的市人

民法院）。

以上三个案例都具有一定的典型性，而且在案件处

理 上存在一些问题。为此，笔者逐一作些分析。

（ 1）强行冻结、划拨国库资金不 合法。理由是：其

一，国库资金是各级政府为了执行其职能而以国家税收

等形式征集的资金，是国家资金，其所有权及使 用权都

属 于国家。《国家金库条例》规定：“各级国库库款的 支

配权，按照国家财政体制的规定，分别属于同级财政机

关”、“各级人民政府应加强对同级国库的领导，监督所

属部门、单位不得超越国家规定的范国动用国库库款”。

各级财政机关对国库资金只享有支配权（即分配权 ），而

不能以此来承担经济责任或民事责任（即便是应承担法

律责任的情况下）。其二，根据银行结算办法的有 关规

定，银行协助划拨企业单位、机关、团体的银行存款 ，要

按税、贷、货、利顺序进行，以保证国家税收收入。国库

资金作为国家已征集入库的税收款项，法院不得因企业

之间的经济纠纷而裁决强行划拨地方库款抵还欠款。

其三，各级地方国库是国家统一国库机构的组成部分，

其所收纳的预算收入为国家资金，不能视同一般单位存

款。因此，案例一中某市中级人民法院强行划拨郊区财

政局的国库资金和案例二中强行划拨国库资金都是没

有法律依据的，是不合法的。

（2）冻结、划拨行政机关的预算外帐户里资金的作

法不妥。理由是：其 一，预算外资金也是国家财政资金，

除管理方式不同外，它同预算内资金没有任何区别。其

二，预算外资金的绝大多数项目国家都规定了专门的用

途，如农业税附加定向用于农田水利建设，教育费附加

定向用于中小学改善办学条件，等等。如果把这些资金

冻结、划拨了，将会影响这些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因此

案例二中，法院冻结、划拨行政机关的预算外资金帐户

里资金的作法也是不妥的。

那么，行政机关为经济合同提供担保，其责任问题

应当如何确定和处理呢？我们认为，应当分别不同情况

而定：

1.行政机关确实为经济合同提供担保的，应承担相

应的责任。对于行政机关作为合同当事人一方的保证

人在被保证人不能履行或不适当履行经济合同时，法院

判决应由行政机关承担相应责任而不是连带赔偿责任。

这是因为，行政机关这时是以一般的民事主体身份出现

的，理应与其他民事主体一样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

是，由于行政机关所提供的担保违反法律规定，所以，首

先要认定行政机关提供的担保无效，然后才能根据给对

方当事人造成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责任。这里有必要强

调的是，根据《经济合同法》第 36 条关于“……行政、事

业单位应从预算包干的结余经费中开支”以及财政部关

于“ 凡财政机关违反规定为经济合同提供担保而需承担

经济责任的，只能从机关行政经费包干结余中解决，不

允许动用国库资金和其他国有财产”的规定，行政机关

为经济 合同提供担保并需承担经济责任时，只能用行政

包干经费结余承担经济责任，除此之外，不允许用其他

资金来承担责任。

2.行政机关有关人员以机关的名义为经济合同担

保的，应追究行为人的责任。行政机关本身没有为经济

合同提供担保，而是由行政机关的有关人员以机关名义

为经济合同担保并需承担经济责任的，为保护善意对方

当事 人合法权益，应由行政机关承担责任；行政机关承

担责任后，应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至于对方当事

人明知行为人不能代表机关提供担保而仍由其担保的，

应由对方当事人承担责任，行政机关不承担责任。

3.对不具备法人资格的乡（镇）集体企业的经济责

任，要妥善处理。尤其要注意的，是 乡（镇）政府并没有

为不具备法人资格的乡（镇）集体企业提供担保的情况

下所发 生的问题。当这类企业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与其

他企业发生纠纷并要承担经济责任时，必须先由这类企

业以其自有的财产承担责任；如不足的，可主要用不影

响乡（镇）政府正常工作的财产作抵押；仍不足的，可用

乡（镇）财政自筹资金承担经济责任或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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